
東海大學美術系第 39 屆師生美展 

複審送件公告 
一、送件須知 

1.初審入圍者（見本屆初審入圍名單公告）始具備複審送件資格，並請於下列時間、地點報到，並依

工作人員指示親自於複審現場擺放作品。 

項目 
A 第一類組 

西畫 

D 第四類組 

立體 

B 第二類組 

書畫 

C 第三類組 

膠彩 

E 第五類組 

視傳 

F 第六類組 

新媒體 

送件時間 
111 年 1 月 9日（週日） 

9:00-11:00 

111 年 1 月 9日（週日） 

9:00-11:00 

111 年 1 月 9日（週日） 

9:00-11:00 

送件地點 FA101 FA101（外） FA104 FA208/209 FA102 FA107 

評審時間 
111 年 1 月 9日（週日） 

12:00-15:00 

111 年 1 月 9日（週日） 

12:00-15:00 

111 年 1 月 9日（週日） 

12:00-15:00 

包裝退件 當日 15:30-17:30 當日 15:30-17:30 當日 15:30-17:30 

聯絡人 
李同學 

0908867356 

凌同學 

0955367962 

袁同學 

0988543510 

陳同學 

0916581907 

蕭同學 

0953580862 

蕭同學 

0979016102 

2.入圍者所送作品之樣貌、規格應符合初審表件內所示之作品，並符合各組收件相關規定（詳見簡章）。

若初審資料有誤，請在 12/30（四）前，將正確資料傳到系展郵箱：thufaexhibition@gmail.com 

3.繳交作品前，請確定作品之完成度、顏料或塗料須完全乾燥、零件組裝穩固。作品之裝裱及完整度需

達可展出的狀態： 

（1）平面類作品裝裱與否以作品本身的需求為優先，總尺寸須含裝裱。不論裝裱與否，作品背面均

須鎖上吊掛的三角環（須可使用掛畫線）。不裱框者請注意邊框處理，並注意以乾淨美觀為

要。 

（2）立體作品可與複審當天至場地作調整，但因場地限制，恕不提供懸掛。如需基座請於前複審前跟

系辦申請。 

（3）第六類組的同學如有設備或呈現方面的問題請自行準備好，或提前至系辦商借所需器材。 

以上作品呈現必須為最後展出狀態，若有額外需求請提前一個禮拜告知 

4.入圍者如違反上述須知（規格、展示方式、交件時間），本屆工作團隊擁有拒絕收件之權利。 

5.收件後之複審過程中，如作品呈現狀況不佳（含邊框處理問題、顏料未乾及零件鬆脫），得剔除該作

品之參賽資格。 

6.通過初審作品為入圍，須再通過複審審查才確定入選，始可在大墩展出。 

二、複審結束須知： 
1.複審結束後，各參賽者請於包裝退件時間內至複審場地自行包裝作品，並做好應有之保護；入選作品請

依工作人員指示暫放系館 101 教室，未入選者或作品需加強裝裱者則請向各組登記領回作品。（大墩展

期：2022 年 1 月 22 日至 2月 9 日） 

2.如有上述內容問題請先聯絡該組組長，若未得到回應請聯繫 

總召：周同學 0938601669/副召：許同學 097864061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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